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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上易字第 1646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3 年 03 月 31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妨害名譽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2年度上易字第1646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毓民

選任辯護人　張靜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2

年度易字第326號，中華民國102年6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01年度偵字第4627號、4897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乙○○公然侮辱人，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乙○○為香港地區立法會議員，甲○○為香港地區南區區議

    會議員。緣甲○○於民國100 年間，在Facebook網路上發表

    乙○○之子在大陸地區遭公安逮捕之言論，乙○○因而心生

    不滿，嗣乙○○於101 年1 月13日下午1 時45分許，在台北

    市○○區○○路○段000 號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偶遇甲○

    ○亦在該處參觀，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該處工作人員

    及其他參訪民眾得以共見共聞之情形下，以廣東話「屌你老

    母（意同台語之「幹你娘」），甲○○你出來」、「你講我

    的兒子，屌你老母，關你什麼事」之言語辱罵甲○○，足以

    貶損甲○○之個人人格及社會評價。

二、案經甲○○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移送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是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非法律別有

    規定者，否則不得作為證據，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之

    證述，係審判外之言詞陳述，因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

    程序時表示無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81頁反面），而檢察官

    並未舉證證明該證述有何較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

    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之規

    定，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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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證人即告訴人甲○○於偵查中

    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雖

    亦表示無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81頁反面），惟證人即告訴

    人甲○○於偵查中既係以證人身分具結陳述，且觀其筆錄製

    作之原因、過程等，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且證人甲○○於

    原審審理時，並以證人身分到庭具結作證，並經檢辯雙方為

    交互詰問，揆諸前揭法條規定，證人甲○○於偵查中以證人

    身分具結之陳述自得為證據。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

    。惟按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

    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

    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第2項亦有明

    文。本件當事人對於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供述證據之證據能

    力，除被告及其辯護人對於上述壹、一外，於本院行準備程

    序時均表示無意見而不予爭執（本院卷第81頁至84頁反面）

    ，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

    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

    疵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認均具有

    證據能力。又本院下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卷內之文書、

    物證）之證據能力部分，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

    序所取得，且當事人等於本院亦均未主張排除其證據能力，

    且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本院審酌前揭文書

    證據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依刑事訴

    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4之規定，應認均有證

    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上訴人即被告乙○○矢口否認有公然侮辱之犯行，辯稱

    ：告訴人與被告均為香港人，在香港沒有公然侮辱或侮辱公

    署罪的規定，所以被告也從來沒有想到會有侮辱他人犯罪問

    題。且被告與許多的香港人一樣都有講「屌你老母」這句話

    的口頭禪，被告當時固然生氣而責怪告訴人甚至斥罵告訴人

    ，但與公然侮辱無關。

二、經查：

㈠、上揭有關被告為香港地區立法會議員，告訴人為香港地區南

    區區議會議員，被告因對告訴人前於Facebook網路上發表之

    言論心生不滿，於前開時地對告訴人以廣東話說「屌你老母

    ，甲○○你出來」、「你講我的兒子，屌你老母，關你什麼

    事」等語之事實，業據告訴人即證人甲○○於偵查及原審審

    理時證述明確，並有現場錄影光碟、檢察官勘驗筆錄等件在

    卷可稽（101年度偵字第4627號卷第31至32頁），被告於本

    院準備程序時，對於有於上揭時、地有說上述言語，亦不否

    認（本院卷第87頁），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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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而屌（廣東話讀音：diu2、ㄉㄧㄨˊ，俗寫「門」字內加「

    小」字），係男性外生殖器，引伸成形容男人陽具插入女人

    陰道時的動作，但含有貶意；「屌你老母」在廣東話之意即

    「我同你老母性交」，意同台語之「幹你娘」，核屬負面用

    語，用於評價他人時，足認係基於謾罵、侮辱之動機，自足

    以貶損他人之人格與名譽。在公開場合大庭廣眾下，對告訴

    人以「屌你老母（意同台語之「幹你娘」）」之語辱罵，已

    逸脫口頭禪、句首語助詞之範圍；且在該處工作人員及其他

    參訪民眾得以共見共聞之情形下所為，亦已達公然貶損告訴

    人之個人人格及社會評價甚明。

㈢、按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

    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6條定有明文。

    查關於保障言論自由與個人人格權之基本權利衝突，各國家

    、地區本於其歷史發展背景及價值選擇，立法例固有不同，

    應予尊重。惟姑不論被告身為香港地區立法會議員來台參訪

    ，對於台灣地區之法治規範本有較高之注意義務，縱係一般

    民眾以觀光客身分來台觀光，亦有入境隨俗，不可觸犯當地

    法律之注意義務。本院審酌上情，因認香港地區縱無公然侮

    辱罪之規定，然被告並非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即不得主

    張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且依本案情節，亦無得減輕

    其刑情事。

㈣、被告辯護人為被告辯稱：被告係對於告訴人特意於大選前將

    被告之兒子在大陸被捕之舊事重提、冷飯熱炒一事深感憤怒

    與無奈，因此於台灣總統大選期間在中國國民黨黨部狹路相

    逢時，才會想當面跟告訴人討個天理公道，絕非對於告訴人

    有任何侮辱之意等語。惟查，被告身為人父，因告訴人前開

    言論心生憤懣，固屬人情之常，然被告與告訴人均為香港議

    員，而屬公眾人物，在公開場合大庭廣眾下，被告因舊恨而

    對告訴人以「屌你老母（意同台語之「幹你娘」）」之語辱

    罵，顯非被告之口頭禪，而係含有貶損他人之人格與名譽之

    辱罵之詞，辯護人稱絕非對於告訴人有任何侮辱之意，尚難

    採信。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

    科。至於被告及辯護人雖聲請於審理期日再勘驗現場錄影光

    碟，惟被告及其辯護人經合法傳喚，均無正當理由不到庭，

    本院認錄影光碟業經檢察官勘驗，並製作勘驗筆錄，本院認

    無再勘驗之必要，附此敘明。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公訴檢

    察官於原審審理時雖當庭陳明變更起訴法條，認被告所為係

    犯刑法第309條第2項之強暴公然侮辱罪嫌（原審卷第114頁

    ）。然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僅須行為人以粗

    鄙之言語、舉動、文字、圖畫，侮辱謾罵或為其他輕蔑他

    人人格之行為已足，並不以強暴手段為之為必要；苟以強

    暴手段作為具體之侮辱方法，則已成立同條第2項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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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證人甲○○先於101年1月13日（案發當日）警詢時陳稱

    ：我於上述時地與一行人至國民黨中央黨部參觀時，聽到

    有一個人問狄志遠我在不在，我就回頭看是誰在叫我，結

    果發現是香港立法會議員乙○○在找我，我就說我在，然

    後他就衝過來，我就把手提起來有點要跟他握手的味道，

    他就衝過來跟我說四句話，第一句是我不會跟你握手，第

    二句是你為什麼在Facebook提到我的兒子，第三句用廣東

    話說操你媽的，第四句是打你便打你。講完以後他就用左

    手從上而下朝我臉部打來，把我眼鏡打掉，有人拉住他阻

    止衝突，我就回頭撿被打掉的眼鏡，接著他又掙脫人群揮

    拳打我的右臉頰，最後一群人把他圍住不讓他打我，另一

    群人護送我到黨部二樓去，結束這場襲擊等語（見101年度

    偵字第4627號卷第5頁），惟被告否認有毆打告訴人，且據

    卷附之照片（見4897號卷第32頁）只顯示被告有舉手向前，

    然因隔著人群，究有無打到人，或打到何人，均無從證明，

    尚難認定被告有揮拳毆打告訴人。且依告訴人上開所述，係

    被告出言辱罵告訴人後，再揮拳毆打告訴人，核屬二獨立行

    為，應分別論處，與強暴公然侮辱罪係以強暴手段作為具體

    之侮辱方法為構成要件尚屬有間。是本案被告所為，係構成

    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公訴人認係犯刑法第309

    條第2項之強暴公然侮辱罪，起訴法條容有未洽，應予以變

    更。

四、原審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除有特別規定外，被告

    未於審判期日到庭而逕行審判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

    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6款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涉犯妨害名譽

    案件，原起訴法條為刑法第309第1項之普通公然侮辱罪，然

    於審理時，檢察官已當庭變更起訴法條為刑法第309條第2項

    之強暴施以公然侮辱罪。而刑法第309條第2項之強暴施以公

    然侮辱罪，其刑度為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百元以下罰

    金之罪，非屬刑事訴訟法第36條所列得委任代理人到場之案

    件，檢察官既於審理時變更起訴法條為刑法第309條第2項強

    暴公然侮辱罪嫌，即應依一般審理程序依法傳喚被告到庭，

    本案已無從適用刑事訴訟法第36條得由代理人到庭之規定，

    縱原審於被告到庭後仍認本案僅構成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普

    通公然侮辱罪，此亦屬實體法認定之層面，斷無先認定實體

    法再選擇適用程序法之理。原審102年6月5日之辯論其日，

    僅通知被告之代理人，並未傳喚被告，此有卷附之送達證書

    附於原審卷可參，被告未經合法傳喚，自不得依刑事訴訟法

    第306條規定，而為一造缺席之判決。原審依刑事訴訟法第

    36條規定，准許被告委任代理人到場，並未傳喚被告，即依

    刑事訴訟法第306條規定，而為一造缺席之判決，程序上即

    有違誤。檢察官執此提起上訴，為有理由，被告否認犯罪而

    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檢察官認被告係犯刑法第309條第2項之

    罪此部分上訴亦無理由。原審判決既有上開可議，自應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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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撤銷改判。爰審酌被告之生活狀況、素行、智識程度、犯

    罪之動機、目的、公然以貶損人格之詞語侮辱告訴人、犯罪

    時所受之刺激，及犯罪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

    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有送達證書在卷可參

    ，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71條，刑法第309條第1項、第41條

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威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明富

                                法  官  許辰舟

                                法  官  賴邦元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鄭信昱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3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09 條

（公然侮辱罪）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

罰金。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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